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审批
 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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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审批
一、受理范围
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行政区域内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要求的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许可申请。
二、审批条件

1.申请人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，从事垃圾清扫、收集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，从事垃圾运输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；
2.机械清扫能力达到总清扫能力的20％以上，机械清扫车辆包括洒水车和清扫保洁车辆。机械清扫车辆应当具有自动洒水、防尘、防遗撒、安全警示功能，安装车辆行驶及清扫过程记录仪；

3.垃圾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运输工具，并应当具有分类收集功能；

4.垃圾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，具有防臭味扩散、防遗撒、防渗滤液滴漏功能；

5.具有健全的技术、质量、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；

6.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、车辆行驶证；

7.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、设备、车辆停放场所。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新平县太平路45号（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）
办事窗口：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：30-12：00 下午14：00-18：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四、申请材料

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审批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提交材

料名称
	原件
/
复印件
	纸

质

/

电

子

文

件
	份数
	新办
	增
项
	到期
复查
	依申请变更
（生产条件变更）
	其他依申请变更
	补证
	依申请注销

	1
	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审批申请书
	原件
	纸

质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
	
	

	2
	企业法人（或事业法人）营业证照(含符合规定的经营范围)及法人代表证件
	原件及复印件
	纸

质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
	3
	注册资本金证明及银行资信证明
	原件
	纸

质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
	
	

	4
	交通部门核发的运营许可证明
	复印件
	纸

质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
	
	

	5
	符合环卫作业要求的专用车辆的配置清单、产权证明，如属租用的，则同时提供租用协议书；机动车辆（含扫地车、洒水车、各式密闭垃圾运输车）还需提供公安交管部门审验合格的证件
	原件及复印件
	纸

质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
	

	6
	固定的办公、设备、车辆停放场地（所）的产权证明或租用协议
	复印件
	纸

质
	1
	√
	√
	
	
	
	
	

	7
	技术、质量、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及安全运营报告或记录
	复印件
	纸

质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
	


注：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30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10个工作日
六、审批收费
不收费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许可书
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
到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领取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 0877-7017880；

监督电话 0877-7023053；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附件     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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